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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旨在向　閣下提供本文件所載資料的概覽。由於此為概要，並未包含可能對　

閣下而言屬重要的所有資料，且應與本文件全文一併閱讀，以確保其完整性。　閣下在

決定投資於[編纂]之前，應細閱全份文件。

任何投資均涉及風險。投資於[編纂]的部分獨有風險載於本文件「風險因素」一節。　

閣下決定投資[編纂]前，應先細閱該節。本節所用的多個詞彙在本文件「釋義」一節界定或

解釋。

概覽

我們是一家香港私營部門的專門地基承建商，專注於設計及建造地基項目。我們的地

基工程涉及不同類別的建造工程，如打樁施工、挖掘及側向承托工程及樁帽建造。董事認

為，我們在香港地基承建行業的競爭優勢主要在於我們在完成涉及複雜地基及工程設計的

項目方面的經驗。我們能夠就授予我們的設計及建造地基項目開發可替換及具成本效益的

地基設計方案。

捷利建築在屋宇署註冊為註冊專門承建商－地基工程及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於業績

記錄期，我們的大部分收益來自設計及建造地基項目的建築工程。因此，董事認為我們為

專門地基承建商。

我們正在從次承判商發展為較多以總承建商身份專注於目標設計及建造地基項目。我

們於業績記錄期內已完成12個地基項目，其中三個為我們擔任次承判商的目標地基項目。

我們於二零一六年二月首次在一個地基項目中擔任總承建商。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

們作為總承建商已正在進行七個地基項目，並作為次承判商進行18個地基項目。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我們獲授予澳門項目，總合約金額為52.8百萬港元。澳門項目將於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開展建造工程。於業績記錄期澳門項目並無產生任何收益。截至最後實

際可行日期，我們有13個在建地基項目，該等地基項目的總合約金額為631.1百萬港元。根

據相關合約文件，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七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估計該等地基項目將產生的收益金額為258.7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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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競爭優勢

董事相信我們擁有多項競爭優勢令我們本身在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此等競爭優勢包

括(a)我們擁有完成涉及複雜地基及工程設計地基項目的經驗；(b)我們擁有開發可供選擇及

具成本效益的地基設計方案的強大能力；(c)我們擁有強大的內部設計能力；(d)我們擁有嚴

格的質量控制和既定管理程序；及(e)我們擁有豐富經驗及技術知識的強大管理團隊。有關

我們競爭優勢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本文件第91頁至第94頁「業務－我們的競爭優勢」一節。

我們的業務策略

我們的業務目標是成為主要專注於香港私營及公共部門設計及建造地基項目的承建

商。為實現該業務目標，我們擬實行以下業務策略：(a)專注於大型的設計及建造項目；(b)

發展及鞏固我們作為總承建商的角色及能力；及(c)開拓香港公營部門的業務機會。有關我

們業務策略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本文件第94頁至第96頁「業務－我們的業務策略」一節。

我們的業務

我們的服務

我們承接香港私營部門的地基項目，專注於設計及建造地基項目。我們的地基項目涉

及不同類型的建造工程，包括打樁施工、挖掘及側向承托工程及樁帽施工。我們於香港的

私營部門客戶包括物業發展商、項目擁有人及彼等的總承建商。我們正在從次承判商發展

為較多以總承建商身份專注於目標設計及建造地基項目。於業績記錄期內，我們所承接地

基項目的總合約金額介乎0.2百萬港元至337.1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

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我們分別擔任一個、五個及六個地基項

目的總承建商，總合約金額分別為38.0百萬港元及88.1百萬港元及162.4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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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零
一
六
年
第
二
季
度

(14
)

山
頂
項
目

.....
.....

.....
.....

.....
.....

..
二
零
一
六
年
第
一
季
度
至

只
建
造

地
基
、
挖
掘
及
側
向
承
托

M
38

,00
0

－
87

9
17

,70
1

5,5
61

13
,85

9
－

二
零
一
七
年
第
四
季
度

及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15
)

So
uth

ern
 1項

目
.....

.....
.....

.....
.
二
零
一
六
年
第
二
季
度
至

只
建
造

地
基
、
挖
掘
及
側
向
承
托

S
88

,00
0

－
－

47
,00

1
13

,49
9

27
,50

0
－

二
零
一
七
年
第
四
季
度

、
地
盤
平
整
及
樁
帽
施
工

(16
)

屯
門

4項
目

.....
.....

.....
.....

.....
.....

二
零
一
六
年
第
二
季
度
至

只
建
造

土
地
勘
測

M
24

2
－

－
24

2
*

－
－

二
零
一
六
年
第
三
季
度

(17
)

中
環

1項
目

.....
.....

.....
.....

.....
.....

二
零
一
六
年
第
二
季
度
至

只
建
造

街
景
改
善

S
1,3

00
－

－
1,3

00
－

－
－

二
零
一
七
年
第
一
季
度

(18
)

中
環

2項
目

.....
.....

.....
.....

.....
.....

二
零
一
六
年
第
二
季
度
至

只
建
造

街
景
改
善

S
2,9

00
－

－
2,4

36
43

7
27

－
二
零
一
七
年
第
二
季
度

(19
)

屯
門

5項
目

.....
.....

.....
.....

.....
.....

二
零
一
六
年
第
三
季
度
至

只
建
造

圍
板
工
程
及
土
地
勘
測

M
1,2

88
－

－
1,2

88
－

－
－

二
零
一
六
年
第
四
季
度

(20
)

將
軍
澳
項
目

.....
.....

.....
.....

.....
...

二
零
一
六
年
第
四
季
度
至

只
建
造

車
輛
出
入
道
路
平
整

M
8,0

27
－

－
7,4

40
17

9
40

8
－

二
零
一
七
年
第
一
季
度

(21
)

元
朗

2項
目

.....
.....

.....
.....

.....
.....

二
零
一
七
年
第
一
季
度
至

只
建
造

挖
掘
及
側
向
承
托

S
10

,00
0

－
－

7,5
21

1,5
45

93
4

－
二
零
一
七
年
第
三
季
度

及
地
下
水
槽
工
程

(22
)

灣
仔

2項
目

.....
.....

.....
.....

.....
.....

二
零
一
七
年
第
一
季
度
至

只
建
造

管
樁
及
灌
漿
工
程

S
8,1

92
－

－
1,9

07
2,8

03
3,4

82
－

二
零
一
七
年
第
三
季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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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業
績
記
錄
期
確
認
的
收
益

將
於
截
至

將
於
截
至

截
至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我
們
作
為

二
零
一
七
年

止
七
個
月
確
認

止
年
度
確
認

設
計
及
建
造
／

總
承
建
商

(M
)／

截
至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估
計
收
益
金
額

的
估
計
收
益
金
額

編
號

地
基
項
目
位
置

項
目
期
間

(1)
只
建
造
項
目

所
涉
及
協
定
工
程
類
型

次
承
判
商

(S)
的
角
色

合
約
金
額

二
零
一
五
年

二
零
一
六
年

二
零
一
七
年

止
五
個
月

二
零
一
八
年

二
零
一
九
年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未
經
審
核）

（未
經
審
核）

(23
)

屯
門

6項
目

.....
.....

.....
.....

.....
.....

二
零
一
七
年
第
二
季
度
至

設
計
及
建
造

地
基
、
挖
掘
及
側
向
承
托
、

M
75

,00
0

－
－

－
5,4

40
53

,76
1

15
,79

9

二
零
一
八
年
第
二
季
度

地
盤
拆
遷
及
樁
帽
施
工

(24
)

So
uth

ern
 2項

目
.....

.....
.....

.....
.
二
零
一
七
年
第
二
季
度
至

只
建
造

土
地
勘
測

M
62

6
－

－
－

61
56

5
－

二
零
一
七
年
第
二
季
度

(25
)

澳
門
項
目

.....
.....

.....
.....

.....
.....

..
二
零
一
八
年
第
一
季
度
至

只
建
造

鑽
孔
打
樁

S
52

,83
6

－
－

－
－

7,9
26

44
,91

0

二
零
一
八
年
第
四
季
度

總
計

.....
.....

.....
.....

.....
.....

.....
.....

.....
....

1,2
96

,03
6

27
6,7

52
32

3,5
63

26
3,4

71
12

2,7
36

19
7,9

92
60

,70
9

附
註
：

(1)
項
目
期
間
指
相
關
初
步
協
議
所
載
相
關
地
基
項
目
開
工
日
期
至
完
工
日
期
期
間
，
可
透
過
任
何
後
續
建
設
項
目
調
整
。

(2)
我
們
已
完
成
合
約
規
定
的
工
程
及
待
收
取
實
際
完
工
證
書
。
因
此
，
我
們
認
為
此
項
目
已
由
我
們
於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前
完
成
。

*
價
值
微
不
足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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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有13個在建地基項目，該等地基項目的總合約金額為

631.1百萬港元。根據相關合約文件，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七個月及截至二零一

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估計該等地基項目將產生的收益金額為258.7百萬港元。

我們的業務程序

下圖說明該兩項業務營運涉及的主要階段：

香港私營及公營部門總承建商與次承判商之間的差異

我們的業務為在香港私營部門作為總承建商及次承判商承接地基項目。我們的其中一

項業務策略為拓展香港公營部門的業務機會。香港私營及公營部門總承建商與次承判商角

色之間不同方面的差異載於本文件第97至99頁「業務－香港私營及公營部門總承建商與次承

判商之間的差異」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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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經營資料

下文載列我們於業績記錄期的匯總經審核全面收入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收益 ......................................................... 276,752 323,563 263,471 70,754 122,736

銷售成本 ................................................ (241,062) (266,246) (215,064) (58,197) (104,687)

毛利 ......................................................... 35,690 57,317 48,407 12,557 18,049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 5,778 1,731 1,110 301 70

就[編纂]產生的

　專業費用 ............................................ － [編纂] [編纂] － [編纂]

其他行政開支 ........................................ (9,954) (10,257) (7,561) (3,793) (4,335)

經營溢利 ................................................ 31,514 40,712 38,916 9,065 9,260

融資收入 ................................................ － 63 122 53 50

融資成本 ................................................ (383) (1,986) (2,361) (724) (1,386)

融資成本淨額 ........................................ (383) (1,923) (2,239) (671) (1,336)

除所得稅前溢利 ................................... 31,131 38,789 36,677 8,394 7,924

所得稅開支 ............................................ (5,097) (7,723) (6,489) (1,571) (2,10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及

　全面收入總額 ................................... 26,034 31,066 30,188 6,823 5,819

於業績記錄期，收益金額隨著我們承接的地基項目數量及三個目標地基項目（即半山項

目、北角項目及元朗1項目）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基本完工而有所變

動。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專注於以總承建商的身份承接地基項目，

而該等地基項目大部分僅在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方完工。於業績記錄期，

毛利金額及毛利率受收益金額變動所影響。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率

增至17.7%，主要由於目標地基項目基本完工所致。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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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總承建商的身份承接地基項目增加，而截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所

承接項目以只建造地基項目為主。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率為18.4%，

但截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則降至14.7%。毛利率下跌主要因為來自目標地基

項目的收益金額減少。有關分析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文件第208至222頁「財務資料－我們匯

總經審核全面收入表的組成部分」一節。

就擔任總承建商的地基項目而言，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的毛利金

額分別為零、0.2百萬港元及4.6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

個月，擔任總承建商的地基項目的毛利金額分別為[編纂]百萬港元及4.3百萬港元。截至二

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毛利率分別為零、20.0%及15.5%。截至二零一六年及

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毛利率分別為20.0%及17.0%。就擔任次承判商的地基

項目而言，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的毛利金額分別為35.7百萬港元、57.1

百萬港元及43.8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擔任次承

判商的地基項目的毛利金額分別為11.5百萬港元及13.8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三個年度，毛利率分別為12.9%、17.7%及18.7%。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八

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毛利率分別為17.6%及14.1%。

就設計及建造地基項目而言，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的毛利金額分

別為32.8百萬港元、56.0百萬港元及36.2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

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設計及建造地基項目的毛利金額分別為10.8百萬港元及14.8百

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毛利率分別為 12.2%、 19.9%及

24.4%。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我們的毛利率分別為21.9%

及17.9%。就只建造地基項目而言，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毛利金額分

別為2.9百萬港元、1.3百萬港元及12.2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

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只建造地基項目的毛利金額分別為1.7百萬港元及3.3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毛利率分別為35.4%、3.1%及10.6%。截至二零

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毛利率分別為8.1%及8.2%。

我們的資產負債表顯示我們的業務於業績記錄期呈現增長。資產淨值由截至二零一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的71.4百萬港元增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102.5百萬港元及截至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132.7百萬港元，以及進一步增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的138.5百萬港元。有關我們財務狀況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本文件第195至262頁「財務資料」一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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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比率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毛利率(%) .............................................. 12.9 17.7 18.4 17.7 14.7

純利率(%) .............................................. 9.4 9.6 11.5 9.6 4.7

權益回報率 (1)(%) .................................. 36.4 30.3 22.8 5.6 4.2

總資產回報率 (1)(%) .............................. 18.3 15.9 10.8 3.1 2.2

附註：

(1) 總資產回報率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期內溢利除以截至年／期末總權益／總資產再乘
以100%計算。

截至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八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資本負債比率(%) .................... 38.1 24.6 44.1 47.5

流動比率（倍）........................... 1.9 1.5 1.3 1.4

有關上述財務比率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本文件第255頁至第256頁「財務資料－主要財務比

率」一節。

客戶、供應商及次承判商

客戶

於業績記錄期內，我們的收益來自地基項目。我們主要擔任地基項目的次承判商。我

們的客戶包括總承建商、項目擁有人及物業發展商。我們的所有客戶均位於香港。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來自五大客戶的收益分別為276.8百萬港

元、323.6百萬港元及257.3百萬港元，分別相當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

收益的全部金額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益的97.6%。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

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來自五大客戶的收益分別為70.8百萬港元及114.3百萬港

元，分別相當於收益的100%及93.1%。上述五大客戶均為獨立第三方，於業績記錄期內，

就董事所知，董事、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或任何擁有我們已發行股本百分之五以上的股東概

無於上述五大客戶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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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建築為我們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主要客戶之一，和利建築產生

的收益自二零一五年的99.9%大幅下跌至二零一六年的52.4%及至二零一七年的32.9%及截

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的25.3%。。該減幅是因為我們擁有較大的客戶基礎且

我們的策略是成為總承建商。

有關我們客戶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本文件第125頁至第138頁「業務－客戶」一節。

供應商

我們的供應商為建築材料、零件及消耗品的供應商。我們使用的主要建築材料包括在

香港採購的混凝土、鋼筋、鋼架及其他建築材料。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

度，我們產生的建築材料、零件及消耗品成本分別為13.5百萬港元、14.9百萬港元及46.3百

萬港元，佔同期總銷售成本5.6%、5.6%及21.5%。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

一日止五個月，建築材料、零件及消耗品成本分別為13.1百萬港元及34.7百萬港元，分別佔

總銷售成本22.6%及33.2%。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我們向最大供應商（不包括次承判商）支付

的建築材料成本分別為8.0百萬港元、2.8百萬港元及16.3百萬港元，分別佔銷售成本總額的

3.3%、1.0%及7.6%，而我們向五大供應商（不包括次承判商）支付的建築材料成本分別為

13.5百萬港元、7.3百萬港元及28.6百萬港元，分別佔銷售成本總額的5.6%、2.6%及13.3%。

截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我們向最大供應商（不包括次承判商）支付的建築

材料成本分別為4.2百萬港元及7.8百萬港元，分別佔銷售成本總額的7.2%及7.5%。而我們向

五大供應商（不包括次承判商）支付的建築材料成本分別為7.2百萬港元及26.1百萬港元，分

別佔銷售成本總額的12.3%及25.0%。

就董事所知，於業績記錄期內，概無董事、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或任何擁有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百分之五以上的股東於我們的五大供應商中擁有任何權益。五大供應商均為獨立第

三方。

有關我們供應商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本文件第138頁至第143頁「業務－供應商」一節。

次承判商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我們將大部分建築工程分包予專業次承判

商。該等分包工程包括挖掘及側向承托工程、地盤平整、樁帽施工、實驗室測試、打樁工

程、側向承托工程、木模架設工程、鋼筋綁紮工程、焊接及澆築混凝土工程以及其他各類

工程。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購買新機器，因此，我們開始完成

建築工程並降低分包費用金額。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我們的分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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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分別為190.8百萬港元、209.4百萬港元及107.3百萬港元，佔同期總銷售成本79.1%、

78.7%及49.9%。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分包費用金額分別

為21.5百萬港元及38.6百萬港元，佔同期總銷售成本37.0%及36.9%。

有關我們次承判商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本文件第143頁至第148頁「業務－次承判商」一

節。

次承判商及客戶之間的關係

於業績記錄期，創業是我們的次承判商兼客戶之一。創業為一名獨立第三方以及為一

家聯交所上市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創業是香港建築業其中一名領先承建商。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創業是我們兩個目標地基項目（即半山項目

及北角項目）的主要次承判商之一。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我們向創業

支付的分包費分別為121.5百萬港元及75.6百萬港元，創業分別為期內我們最大及第二大次

承判商。於半山項目及北角項目完成後，創業並無向我們提交標書以擔任我們的次承判

商，董事認為這是因為其資源方面的原因。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創業是我們主要客戶之一。截至二零一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創業是我們的第三大客戶，而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創業是我們的最大客戶，分別佔總收益的

5%、43.3%及28.2%。隨著我們的客戶基礎擴大，來自創業的收益佔總收益的百分比由截至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43.3%降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的

28.2%。截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我們並無向創業提交任何標書以出現其地

基項目的次承判商。

董事確認，創業（作為我們的次承判商兼客戶之一）參與我們獲授的地基項目，乃經正

當程序及適當考慮後按照真正業務需求而確定。與該次承判商的業務合作乃於我們的一般

業務過程中進行。與該次承判商（作為我們認可次承判商名單中的其中一名次承判商及我們

其中一名客戶）合作的所有業務條款及條件乃按一般商業條款公平磋商。

有關次承判商與我們之間的關係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本文件第148頁至第152頁「業務－我

們的客戶與次承判商之間的關係」一節。

[編纂]理由、未來計劃及[編纂]所得款項淨額建議用途

有關我們[編纂]理由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本文件第263頁至第271頁「[編纂]理由、未來計

劃及[編纂]所得款項淨額建議用途」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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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估計，我們將收取[編纂]所得款項淨額73.0百萬港元（基於指示性[編纂]範圍的中位

數並假設[編纂]並無獲行使）。我們擬將[編纂]所得款項淨額用於以下用途：

－ [編纂]港元（或[編纂]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的[編纂]%）將用於為發出履約保證撥付資金；

－ [編纂]港元（或[編纂]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的[編纂]%）將用於就香港私營及公營部門地基

業務購買多種機械；

－ [編纂]港元（或[編纂]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的[編纂]%）將用於提早償還購買起重機及磨樁

機產生的融資租賃債務，此債務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到期而須悉數償還；

－ [編纂]港元（或[編纂]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的[編纂]%）將用於透過招募兩名高級合資格專

業工程師、兩名助理工程師、一名工料測量師及一名助理工料測量師來擴大我們的內

部設計團隊；

－ [編纂]港元（或[編纂]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的[編纂]%）將用於購買本集團目前使用的選定

專業建築設計及分析電腦軟件的額外特許權；及

－ [編纂]港元（或[編纂]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的[編纂]%）將用於營運資金或其他公司用途目

的。

進一步資料載於本文件第264頁至第271頁「[編纂]理由、未來計劃及[編纂]所得款項淨

額建議用途」一節。

控股股東

就董事所知，緊隨[編纂]及[編纂]完成後（並不計及因[編纂]或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

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我們擁有以下控股股東：

緊隨[編纂]及[編纂]完成後

持有股份 佔股權的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數目 百分比

VGH ...................................... 實益擁有人 [編纂] [編纂]

鄒先生 ................................... 受控制法團權益 [編纂]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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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編纂]及[編纂]完成後

持有股份 佔股權的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數目 百分比

OGH(1)
............................................................. 實益擁有人 [編纂] [編纂]

曾先生 (1)
....................................................... 受控制法團權益 [編纂] [編纂]

附註：

(1) 儘管OGH及曾先生於本公司的股權將於緊隨[編纂]及[編纂]完成後降至[編纂]%（假設[編纂]並無

獲行使且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並無發行任何股份），OGH及曾先生於[編纂]後

仍被視為我們的控股股東，因為OGH及曾先生於本文件日期持有我們已發行股份的30%。因

此，(a)VGH及鄒先生(b)OGH及曾先生將受限於自本文件日期起六個月的禁售期，而於該期間

內彼等根據上市規則第10.07(1)(a)條均不得出售任何股份。

有關控股股東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本文件第185頁「控股股東及主要股東」一節。

股息

我們於業績記錄期並無宣派及支付任何股息，故並無股息支付率。於業績記錄期概無

宣派及派付股息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概無採納任何股息政策。[編纂]及[編纂]完成

後，股東有權收取本公司宣派的股息。

本公司將予宣派及支付的任何股息金額將由董事經計及我們的未來經營及盈利、業務

發展、資金需求及盈餘、一般財務狀況、合約限制及董事認為適當的其他因素後酌情釐

定。股息的任何宣派及支付及其金額須遵守細則及開曼群島公司法。末期股息的任何宣派

亦須經股東在股東大會上批准通過。除從我們的可分派溢利中及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可合

法作分派用途的情況下宣派或支付股息外，概不得進行其他股息宣派或支付。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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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編纂]

假設[編纂]並無獲行使，就[編纂]產生的開支總額估計為[編纂]港元（按指示性[編纂]範

圍的中位數[編纂]港元計算），其中[編纂]港元、[編纂]港元及[編纂]港元已分別自截至二零

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的損益中扣

除，預期[編纂]港元將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七個月的損益中扣除，而預期[編

纂]港元將於[編纂]後入賬列作自權益扣除。

董事認為，我們的經營業績將受有關開支影響。因此，預期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將受與[編纂]有關的該等開支影響。

主要風險因素

[編纂]涉及風險，有關風險可大致分為(a)與我們業務有關的風險；(b)與香港地基承建

行業有關的風險；及(c)與[編纂]有關的風險。我們認為我們的主要風險包括：(1)我們的業

務以項目為本而我們的收益依賴於成功獲授地基項目；(2)我們的毛利率未必為未來盈利能

力的指標；(3)我們依賴我們的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團隊；(4)我們估算項目成本，而未能

準確估計項目成本及／或任何地基項目延遲完成，可能導致成本超支或甚至出現虧損。

有關風險因素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本文件第17頁至第33頁「風險因素」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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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及潛在申索

於業績記錄期內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在我們獲委聘為地基項目總承建商或次承

判商時產生的任何法律訴訟中，本集團並無成員被定為被告，而該委聘對我們的業務及財

務狀況或經營業績而言屬重大。我們就我們所進行的建造工程及我們所取得的地基項目不

會遭受適用法律及法規或任何合約或訴訟普通法律項下的任何索償。

近期發展及概無重大不利變動

業績記錄期隨後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為止，我們繼續集中於香港私營部門的地基項

目。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我們獲授予澳門項目，總合約金額為52.8百萬港元。澳門項目將於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開展建造工程。於業績記錄期澳門項目並無產生任何收益。截至最後實

際可行日期，我們有13個在建地基項目，該等地基項目的總合約金額為631.1百萬港元。根

據相關合約文件，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七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估計該等地基項目將產生的收益金額為258.7百萬港元。

假設[編纂]並無獲行使，就[編纂]產生的開支總額估計為[編纂]港元（按指示性[編纂]範

圍的中位數[編纂]港元計算），其中[編纂]港元、[編纂]港元及[編纂]港元已分別自截至二零

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的損益中扣

除，預期[編纂]港元將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七個月的損益中扣除，而預期[編

纂]港元將於[編纂]後入賬列作自權益扣除。董事認為，我們的財務業績將受有關開支影

響。因此，預期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將受與[編纂]有關的該等開

支影響。

董事確認，截至本文件日期，除上文所述者外，彼等並不知悉任何重大事件或事實情

況可能影響手頭上地基項目擬確認收益的估計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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